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5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哲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88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

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郭哲睿犯失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打火機壹只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扣案之打火機1只、

被告郭哲睿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

起訴書所載（詳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14條第2項之疏虞過失，與第13條第2項之未必故

意，兩者（在英美法上，合稱為「不注意」）似同而實

異，其共通之點，乃對於結果之發生，均有預見可能，相

異之處，在於前者自信其手藝技術之可恃，而確信其結果

之不發生，故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念，但必定會有結果之

發生，此乃因過失問題之所由生，皆以結果之發生為犯罪

之成立要件；後者，其結果之發生與否，雖未可必，而無

不發生之確信，然其發生並不違背行為人之本意，即不能

謂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欲，至於結果是否發生，則非所

問，蓋故意係與行為結合，非與行為之結果連結。行為人

究竟有無犯罪之未必故意，或主觀上信其不能發生之情

形，乃個人內在之心理狀態，必須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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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為時之客觀情況，依經驗法則審慎判斷，方能發現真

實（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4258 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本件係因被告疏於注意，將殺蟲劑朝打火機

之火焰噴霧時遭瞬間產生之火光及熱氣驚嚇，未確認殺蟲

劑噴嘴是否仍有殘存餘火之情況下，逕自將殺蟲劑放回貨

架之行為，致令起火燃燒，延燒及至本案建築物及其內物

品，被告就此危險結果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是核被告

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

築物罪。告訴代理人聲請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173條第1

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尚屬無據。

（二）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減輕其刑，刑法第62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刑法第62條之自首，係以行為人在

其犯罪未為有偵查職權之機關或人員發覺之前，向該管公

務員自承犯罪為要件。經查，本件係被告係在有偵查犯罪

職權之公務員或機關釐清起火原因及發覺被告有失火嫌疑

前，即向前往現場之員警坦承為失火燒燬之人，進而接受

裁判乙情，此有員警之職務報告各在卷可查（見偵卷一第

63頁），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

輕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僅因一時興起，竟在現有人所在之賣場中，持

易燃之殺蟲劑點火把玩，未能妥善處理燃燒中之殺蟲劑，

導致前開火災之發生，致告訴人受有巨大財物損害及營業

損失，亦對在場之人造成嚴重危險，且迄未與告訴人達成

和解，賠償其所受損失，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

可，兼衡被告素行、生活狀況、心智年齡及智識程度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三、沒收

　　扣案之打火機1只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之

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

告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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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

第2 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許自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趙于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

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

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885號

　　被　　　告　郭哲睿　男　2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

　　　　　　　　　　　　　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郭哲睿於民國112年12月3日3時30分，與友人黃子峰、周柏

均（均另為不起訴之處分）相約至桃園市○○區○○路0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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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號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分公司（下稱家福公司中原店）

購物，於同日3時48分，郭哲睿、黃子峰、周柏均行走至家

福公司中原店地下一樓第52排購物走道清潔用品區時，郭哲

睿本應注意市售殺蟲劑內含有機溶劑成分，且該區置放大量

之殺蟲劑商品，如任意在該處使用打火機引燃噴霧之殺蟲

劑，極易引發火災並使火勢蔓延，並導致建築物主體結構燒

燬之結果，而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

注意及此，任意拿起置於貨架上之殺蟲劑1罐，再取出隨身

攜帶之打火機點火，並將殺蟲劑朝打火機之火焰噴霧1次，

惟因被瞬間產生之火光及熱氣驚嚇，在未確認殺蟲劑噴嘴是

否仍有殘存餘火之情況下，即逕自將殺蟲劑放回貨架，並與

黃子峰、周柏均離開該處，繼續前往其他區域購物。嗣於11

2年12月3日3時57分，因上開殺蟲劑上之火焰未熄滅而使該

貨架上其他殺蟲劑接續著火並爆炸，火勢因而迅速延燒，除

使家福公司中原店內之物品燒燬、煙燻無法使用外，該店之

一樓及地下一樓之牆壁及天花板均受嚴重煙燻而喪失其主要

效用，並使該建物結構因而損壞，須委由結構技師對家福公

司中原店為火災結構損害修復鑑定，並依鑑定結果修復及補

強後始能再使用，並造成該店資產及商品庫存損失約新臺幣

4億2,600餘萬元。嗣員警獲報前往現場調查起火原因及犯罪

行為人，於112年12月3日4時35分，對滯留在家福公司中原

店機車停車格旁之郭哲睿、黃子峰、周柏均實施盤查，郭哲

睿向到場處理之警員坦承其為肇事者，並由員警扣得其點火

用之打火機1只，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

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哲睿於警詢及偵訊時均坦承不

諱，核與證人黃子峰、周柏均於警詢及偵訊時具結後證述、

證人即家福公司中原店大夜班經理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證

人即家福公司中原店店經理粘志賢於偵訊時證述、證人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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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公司中原店大夜班收銀幹部陶子庭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相

符，並有現場監視器及員警密錄器影像光碟、勘驗筆錄、監

視器影像擷取照片、員警職務報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

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

因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I23L03D1號，內含火災原因調查

鑑定書摘要、火災現場勘查人員簽到表、火災現場勘察紀錄

及原因研判、火災出動觀察紀錄、談話筆錄、火災證物鑑定

報告、火災現場位置圖、平面圖、證物採樣位置圖及相片拍

攝位置圖、火災現場照片資料、化學證物、監視錄影光碟

等）、家福公司中原店商品存貨庫存損失金額表、資產報廢

清單、家福公司中原店一樓及地下一樓平面及火災事故現況

照片、桃園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桃園市○○區○○路0段000

號商場火災結構損害修復鑑定鑑定報告書等資料在卷可稽，

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郭哲睿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有

人所在之建築物罪嫌。又被告於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犯罪

偵查機關未發覺犯罪行為人之前，即主動向到場處理之警員

自承其為肇事者，並願接受裁判，此有員警職務報告、密錄

器影像光碟及勘驗筆錄等在卷可佐，核與自首要件相符，請

依刑法第62條之規定，審酌是否減輕其刑。另扣案打火機1

只，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供承在

卷，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告訴人於偵

查中以被告在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前，即與同行之黃子峰、周

柏均討論到網路上有人做實驗持殺蟲劑噴向已點燃之打火機

可導致起火燃燒等情，認被告明確知悉持殺蟲劑往火源噴灑

會引發火勢，有放火、毀損之不確定故意，應論以刑法第17

3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同法第354條之

毀損等罪嫌，惟此部分僅能證明被告知悉噴灑殺蟲劑之瞬間

可引起短暫火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知悉放回貨架上之殺蟲

劑仍存有餘火，及對後續燒燬建築物之結果有不確定故意。

況證人黃子峰、周柏均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不清楚被告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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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架上之殺蟲劑是否仍有餘火等語，及以上開員警密錄器影

像檔案勘驗之結果，被告於員警盤查時神情緊張、語塞等情

狀判斷，本件火災應係出於被告之過失行為所致，難認其對

燒燬家福公司中原店建築物之結果存有意欲，而無從逕以上

開罪責相繩。惟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與前開已起訴部分之

社會基礎事實同一，屬同一案件，亦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

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張盈俊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書 記 官 劉諺彤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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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5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哲睿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88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郭哲睿犯失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打火機壹只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扣案之打火機1只、被告郭哲睿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詳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14條第2項之疏虞過失，與第13條第2項之未必故意，兩者（在英美法上，合稱為「不注意」）似同而實異，其共通之點，乃對於結果之發生，均有預見可能，相異之處，在於前者自信其手藝技術之可恃，而確信其結果之不發生，故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念，但必定會有結果之發生，此乃因過失問題之所由生，皆以結果之發生為犯罪之成立要件；後者，其結果之發生與否，雖未可必，而無不發生之確信，然其發生並不違背行為人之本意，即不能謂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欲，至於結果是否發生，則非所問，蓋故意係與行為結合，非與行為之結果連結。行為人究竟有無犯罪之未必故意，或主觀上信其不能發生之情形，乃個人內在之心理狀態，必須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之客觀情況，依經驗法則審慎判斷，方能發現真實（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4258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係因被告疏於注意，將殺蟲劑朝打火機之火焰噴霧時遭瞬間產生之火光及熱氣驚嚇，未確認殺蟲劑噴嘴是否仍有殘存餘火之情況下，逕自將殺蟲劑放回貨架之行為，致令起火燃燒，延燒及至本案建築物及其內物品，被告就此危險結果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告訴代理人聲請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尚屬無據。
（二）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刑法第62條之自首，係以行為人在其犯罪未為有偵查職權之機關或人員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自承犯罪為要件。經查，本件係被告係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或機關釐清起火原因及發覺被告有失火嫌疑前，即向前往現場之員警坦承為失火燒燬之人，進而接受裁判乙情，此有員警之職務報告各在卷可查（見偵卷一第63頁），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僅因一時興起，竟在現有人所在之賣場中，持易燃之殺蟲劑點火把玩，未能妥善處理燃燒中之殺蟲劑，導致前開火災之發生，致告訴人受有巨大財物損害及營業損失，亦對在場之人造成嚴重危險，且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其所受損失，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素行、生活狀況、心智年齡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扣案之打火機1只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許自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趙于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885號
　　被　　　告　郭哲睿　男　2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
　　　　　　　　　　　　　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郭哲睿於民國112年12月3日3時30分，與友人黃子峰、周柏均（均另為不起訴之處分）相約至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分公司（下稱家福公司中原店）購物，於同日3時48分，郭哲睿、黃子峰、周柏均行走至家福公司中原店地下一樓第52排購物走道清潔用品區時，郭哲睿本應注意市售殺蟲劑內含有機溶劑成分，且該區置放大量之殺蟲劑商品，如任意在該處使用打火機引燃噴霧之殺蟲劑，極易引發火災並使火勢蔓延，並導致建築物主體結構燒燬之結果，而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任意拿起置於貨架上之殺蟲劑1罐，再取出隨身攜帶之打火機點火，並將殺蟲劑朝打火機之火焰噴霧1次，惟因被瞬間產生之火光及熱氣驚嚇，在未確認殺蟲劑噴嘴是否仍有殘存餘火之情況下，即逕自將殺蟲劑放回貨架，並與黃子峰、周柏均離開該處，繼續前往其他區域購物。嗣於112年12月3日3時57分，因上開殺蟲劑上之火焰未熄滅而使該貨架上其他殺蟲劑接續著火並爆炸，火勢因而迅速延燒，除使家福公司中原店內之物品燒燬、煙燻無法使用外，該店之一樓及地下一樓之牆壁及天花板均受嚴重煙燻而喪失其主要效用，並使該建物結構因而損壞，須委由結構技師對家福公司中原店為火災結構損害修復鑑定，並依鑑定結果修復及補強後始能再使用，並造成該店資產及商品庫存損失約新臺幣4億2,600餘萬元。嗣員警獲報前往現場調查起火原因及犯罪行為人，於112年12月3日4時35分，對滯留在家福公司中原店機車停車格旁之郭哲睿、黃子峰、周柏均實施盤查，郭哲睿向到場處理之警員坦承其為肇事者，並由員警扣得其點火用之打火機1只，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哲睿於警詢及偵訊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黃子峰、周柏均於警詢及偵訊時具結後證述、證人即家福公司中原店大夜班經理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證人即家福公司中原店店經理粘志賢於偵訊時證述、證人即家福公司中原店大夜班收銀幹部陶子庭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現場監視器及員警密錄器影像光碟、勘驗筆錄、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員警職務報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I23L03D1號，內含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摘要、火災現場勘查人員簽到表、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火災出動觀察紀錄、談話筆錄、火災證物鑑定報告、火災現場位置圖、平面圖、證物採樣位置圖及相片拍攝位置圖、火災現場照片資料、化學證物、監視錄影光碟等）、家福公司中原店商品存貨庫存損失金額表、資產報廢清單、家福公司中原店一樓及地下一樓平面及火災事故現況照片、桃園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商場火災結構損害修復鑑定鑑定報告書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郭哲睿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嫌。又被告於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犯罪偵查機關未發覺犯罪行為人之前，即主動向到場處理之警員自承其為肇事者，並願接受裁判，此有員警職務報告、密錄器影像光碟及勘驗筆錄等在卷可佐，核與自首要件相符，請依刑法第62條之規定，審酌是否減輕其刑。另扣案打火機1只，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告訴人於偵查中以被告在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前，即與同行之黃子峰、周柏均討論到網路上有人做實驗持殺蟲劑噴向已點燃之打火機可導致起火燃燒等情，認被告明確知悉持殺蟲劑往火源噴灑會引發火勢，有放火、毀損之不確定故意，應論以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等罪嫌，惟此部分僅能證明被告知悉噴灑殺蟲劑之瞬間可引起短暫火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知悉放回貨架上之殺蟲劑仍存有餘火，及對後續燒燬建築物之結果有不確定故意。況證人黃子峰、周柏均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不清楚被告放回貨架上之殺蟲劑是否仍有餘火等語，及以上開員警密錄器影像檔案勘驗之結果，被告於員警盤查時神情緊張、語塞等情狀判斷，本件火災應係出於被告之過失行為所致，難認其對燒燬家福公司中原店建築物之結果存有意欲，而無從逕以上開罪責相繩。惟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與前開已起訴部分之社會基礎事實同一，屬同一案件，亦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張盈俊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書 記 官 劉諺彤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5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哲睿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88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
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郭哲睿犯失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打火機壹只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扣案之打火機1只、
    被告郭哲睿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
    起訴書所載（詳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14條第2項之疏虞過失，與第13條第2項之未必故
      意，兩者（在英美法上，合稱為「不注意」）似同而實異
      ，其共通之點，乃對於結果之發生，均有預見可能，相異
      之處，在於前者自信其手藝技術之可恃，而確信其結果之
      不發生，故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念，但必定會有結果之發
      生，此乃因過失問題之所由生，皆以結果之發生為犯罪之
      成立要件；後者，其結果之發生與否，雖未可必，而無不
      發生之確信，然其發生並不違背行為人之本意，即不能謂
      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欲，至於結果是否發生，則非所問，
      蓋故意係與行為結合，非與行為之結果連結。行為人究竟
      有無犯罪之未必故意，或主觀上信其不能發生之情形，乃
      個人內在之心理狀態，必須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
      時之客觀情況，依經驗法則審慎判斷，方能發現真實（最
      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4258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本件係因被告疏於注意，將殺蟲劑朝打火機之火焰噴
      霧時遭瞬間產生之火光及熱氣驚嚇，未確認殺蟲劑噴嘴是
      否仍有殘存餘火之情況下，逕自將殺蟲劑放回貨架之行為
      ，致令起火燃燒，延燒及至本案建築物及其內物品，被告
      就此危險結果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是核被告所為，係
      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
      告訴代理人聲請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放火
      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尚屬無據。
（二）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減輕其刑，刑法第62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刑法第62條之自首，係以行為人在
      其犯罪未為有偵查職權之機關或人員發覺之前，向該管公
      務員自承犯罪為要件。經查，本件係被告係在有偵查犯罪
      職權之公務員或機關釐清起火原因及發覺被告有失火嫌疑
      前，即向前往現場之員警坦承為失火燒燬之人，進而接受
      裁判乙情，此有員警之職務報告各在卷可查（見偵卷一第
      63頁），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
      輕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僅因一時興起，竟在現有人所在之賣場中，持
      易燃之殺蟲劑點火把玩，未能妥善處理燃燒中之殺蟲劑，
      導致前開火災之發生，致告訴人受有巨大財物損害及營業
      損失，亦對在場之人造成嚴重危險，且迄未與告訴人達成
      和解，賠償其所受損失，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
      可，兼衡被告素行、生活狀況、心智年齡及智識程度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三、沒收
　　扣案之打火機1只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之
    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
    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
第2 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許自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趙于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885號
　　被　　　告　郭哲睿　男　2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
　　　　　　　　　　　　　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郭哲睿於民國112年12月3日3時30分，與友人黃子峰、周柏
    均（均另為不起訴之處分）相約至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分公司（下稱家福公司中原店）購物
    ，於同日3時48分，郭哲睿、黃子峰、周柏均行走至家福公
    司中原店地下一樓第52排購物走道清潔用品區時，郭哲睿本
    應注意市售殺蟲劑內含有機溶劑成分，且該區置放大量之殺
    蟲劑商品，如任意在該處使用打火機引燃噴霧之殺蟲劑，極
    易引發火災並使火勢蔓延，並導致建築物主體結構燒燬之結
    果，而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
    此，任意拿起置於貨架上之殺蟲劑1罐，再取出隨身攜帶之
    打火機點火，並將殺蟲劑朝打火機之火焰噴霧1次，惟因被
    瞬間產生之火光及熱氣驚嚇，在未確認殺蟲劑噴嘴是否仍有
    殘存餘火之情況下，即逕自將殺蟲劑放回貨架，並與黃子峰
    、周柏均離開該處，繼續前往其他區域購物。嗣於112年12
    月3日3時57分，因上開殺蟲劑上之火焰未熄滅而使該貨架上
    其他殺蟲劑接續著火並爆炸，火勢因而迅速延燒，除使家福
    公司中原店內之物品燒燬、煙燻無法使用外，該店之一樓及
    地下一樓之牆壁及天花板均受嚴重煙燻而喪失其主要效用，
    並使該建物結構因而損壞，須委由結構技師對家福公司中原
    店為火災結構損害修復鑑定，並依鑑定結果修復及補強後始
    能再使用，並造成該店資產及商品庫存損失約新臺幣4億2,6
    00餘萬元。嗣員警獲報前往現場調查起火原因及犯罪行為人
    ，於112年12月3日4時35分，對滯留在家福公司中原店機車
    停車格旁之郭哲睿、黃子峰、周柏均實施盤查，郭哲睿向到
    場處理之警員坦承其為肇事者，並由員警扣得其點火用之打
    火機1只，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
    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哲睿於警詢及偵訊時均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黃子峰、周柏均於警詢及偵訊時具結後證述、證
    人即家福公司中原店大夜班經理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證人
    即家福公司中原店店經理粘志賢於偵訊時證述、證人即家福
    公司中原店大夜班收銀幹部陶子庭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相符
    ，並有現場監視器及員警密錄器影像光碟、勘驗筆錄、監視
    器影像擷取照片、員警職務報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
    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
    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I23L03D1號，內含火災原因調查鑑
    定書摘要、火災現場勘查人員簽到表、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
    原因研判、火災出動觀察紀錄、談話筆錄、火災證物鑑定報
    告、火災現場位置圖、平面圖、證物採樣位置圖及相片拍攝
    位置圖、火災現場照片資料、化學證物、監視錄影光碟等）
    、家福公司中原店商品存貨庫存損失金額表、資產報廢清單
    、家福公司中原店一樓及地下一樓平面及火災事故現況照片
    、桃園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商場火
    災結構損害修復鑑定鑑定報告書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
    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郭哲睿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有
    人所在之建築物罪嫌。又被告於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犯罪
    偵查機關未發覺犯罪行為人之前，即主動向到場處理之警員
    自承其為肇事者，並願接受裁判，此有員警職務報告、密錄
    器影像光碟及勘驗筆錄等在卷可佐，核與自首要件相符，請
    依刑法第62條之規定，審酌是否減輕其刑。另扣案打火機1
    只，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供承在卷
    ，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告訴人於偵查
    中以被告在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前，即與同行之黃子峰、周柏
    均討論到網路上有人做實驗持殺蟲劑噴向已點燃之打火機可
    導致起火燃燒等情，認被告明確知悉持殺蟲劑往火源噴灑會
    引發火勢，有放火、毀損之不確定故意，應論以刑法第173
    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同法第354條之毀
    損等罪嫌，惟此部分僅能證明被告知悉噴灑殺蟲劑之瞬間可
    引起短暫火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知悉放回貨架上之殺蟲劑
    仍存有餘火，及對後續燒燬建築物之結果有不確定故意。況
    證人黃子峰、周柏均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不清楚被告放回貨
    架上之殺蟲劑是否仍有餘火等語，及以上開員警密錄器影像
    檔案勘驗之結果，被告於員警盤查時神情緊張、語塞等情狀
    判斷，本件火災應係出於被告之過失行為所致，難認其對燒
    燬家福公司中原店建築物之結果存有意欲，而無從逕以上開
    罪責相繩。惟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與前開已起訴部分之社
    會基礎事實同一，屬同一案件，亦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
    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張盈俊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書 記 官 劉諺彤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5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哲睿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88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郭哲睿犯失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打火機壹只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扣案之打火機1只、被告郭哲睿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詳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14條第2項之疏虞過失，與第13條第2項之未必故意，兩者（在英美法上，合稱為「不注意」）似同而實異，其共通之點，乃對於結果之發生，均有預見可能，相異之處，在於前者自信其手藝技術之可恃，而確信其結果之不發生，故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念，但必定會有結果之發生，此乃因過失問題之所由生，皆以結果之發生為犯罪之成立要件；後者，其結果之發生與否，雖未可必，而無不發生之確信，然其發生並不違背行為人之本意，即不能謂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欲，至於結果是否發生，則非所問，蓋故意係與行為結合，非與行為之結果連結。行為人究竟有無犯罪之未必故意，或主觀上信其不能發生之情形，乃個人內在之心理狀態，必須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之客觀情況，依經驗法則審慎判斷，方能發現真實（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4258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係因被告疏於注意，將殺蟲劑朝打火機之火焰噴霧時遭瞬間產生之火光及熱氣驚嚇，未確認殺蟲劑噴嘴是否仍有殘存餘火之情況下，逕自將殺蟲劑放回貨架之行為，致令起火燃燒，延燒及至本案建築物及其內物品，被告就此危險結果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告訴代理人聲請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尚屬無據。
（二）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刑法第62條之自首，係以行為人在其犯罪未為有偵查職權之機關或人員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自承犯罪為要件。經查，本件係被告係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或機關釐清起火原因及發覺被告有失火嫌疑前，即向前往現場之員警坦承為失火燒燬之人，進而接受裁判乙情，此有員警之職務報告各在卷可查（見偵卷一第63頁），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僅因一時興起，竟在現有人所在之賣場中，持易燃之殺蟲劑點火把玩，未能妥善處理燃燒中之殺蟲劑，導致前開火災之發生，致告訴人受有巨大財物損害及營業損失，亦對在場之人造成嚴重危險，且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其所受損失，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素行、生活狀況、心智年齡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扣案之打火機1只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許自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趙于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885號
　　被　　　告　郭哲睿　男　2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　　　　　　　　　　　　　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郭哲睿於民國112年12月3日3時30分，與友人黃子峰、周柏均（均另為不起訴之處分）相約至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分公司（下稱家福公司中原店）購物，於同日3時48分，郭哲睿、黃子峰、周柏均行走至家福公司中原店地下一樓第52排購物走道清潔用品區時，郭哲睿本應注意市售殺蟲劑內含有機溶劑成分，且該區置放大量之殺蟲劑商品，如任意在該處使用打火機引燃噴霧之殺蟲劑，極易引發火災並使火勢蔓延，並導致建築物主體結構燒燬之結果，而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任意拿起置於貨架上之殺蟲劑1罐，再取出隨身攜帶之打火機點火，並將殺蟲劑朝打火機之火焰噴霧1次，惟因被瞬間產生之火光及熱氣驚嚇，在未確認殺蟲劑噴嘴是否仍有殘存餘火之情況下，即逕自將殺蟲劑放回貨架，並與黃子峰、周柏均離開該處，繼續前往其他區域購物。嗣於112年12月3日3時57分，因上開殺蟲劑上之火焰未熄滅而使該貨架上其他殺蟲劑接續著火並爆炸，火勢因而迅速延燒，除使家福公司中原店內之物品燒燬、煙燻無法使用外，該店之一樓及地下一樓之牆壁及天花板均受嚴重煙燻而喪失其主要效用，並使該建物結構因而損壞，須委由結構技師對家福公司中原店為火災結構損害修復鑑定，並依鑑定結果修復及補強後始能再使用，並造成該店資產及商品庫存損失約新臺幣4億2,600餘萬元。嗣員警獲報前往現場調查起火原因及犯罪行為人，於112年12月3日4時35分，對滯留在家福公司中原店機車停車格旁之郭哲睿、黃子峰、周柏均實施盤查，郭哲睿向到場處理之警員坦承其為肇事者，並由員警扣得其點火用之打火機1只，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哲睿於警詢及偵訊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黃子峰、周柏均於警詢及偵訊時具結後證述、證人即家福公司中原店大夜班經理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證人即家福公司中原店店經理粘志賢於偵訊時證述、證人即家福公司中原店大夜班收銀幹部陶子庭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現場監視器及員警密錄器影像光碟、勘驗筆錄、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員警職務報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I23L03D1號，內含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摘要、火災現場勘查人員簽到表、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火災出動觀察紀錄、談話筆錄、火災證物鑑定報告、火災現場位置圖、平面圖、證物採樣位置圖及相片拍攝位置圖、火災現場照片資料、化學證物、監視錄影光碟等）、家福公司中原店商品存貨庫存損失金額表、資產報廢清單、家福公司中原店一樓及地下一樓平面及火災事故現況照片、桃園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商場火災結構損害修復鑑定鑑定報告書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郭哲睿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嫌。又被告於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犯罪偵查機關未發覺犯罪行為人之前，即主動向到場處理之警員自承其為肇事者，並願接受裁判，此有員警職務報告、密錄器影像光碟及勘驗筆錄等在卷可佐，核與自首要件相符，請依刑法第62條之規定，審酌是否減輕其刑。另扣案打火機1只，為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告訴人於偵查中以被告在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前，即與同行之黃子峰、周柏均討論到網路上有人做實驗持殺蟲劑噴向已點燃之打火機可導致起火燃燒等情，認被告明確知悉持殺蟲劑往火源噴灑會引發火勢，有放火、毀損之不確定故意，應論以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等罪嫌，惟此部分僅能證明被告知悉噴灑殺蟲劑之瞬間可引起短暫火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知悉放回貨架上之殺蟲劑仍存有餘火，及對後續燒燬建築物之結果有不確定故意。況證人黃子峰、周柏均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不清楚被告放回貨架上之殺蟲劑是否仍有餘火等語，及以上開員警密錄器影像檔案勘驗之結果，被告於員警盤查時神情緊張、語塞等情狀判斷，本件火災應係出於被告之過失行為所致，難認其對燒燬家福公司中原店建築物之結果存有意欲，而無從逕以上開罪責相繩。惟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與前開已起訴部分之社會基礎事實同一，屬同一案件，亦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2　　日
　　　　　　　　　　　　　　　檢 察 官 張盈俊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書 記 官 劉諺彤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